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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当前京蓝科技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业务方向的选择与拓展上拥有较多

的挑战意愿。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 亿元人民币投资设立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智慧环保、生态农业、智能节水等业务领域。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该

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待核准） 

2、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号国投财富广场 3 号楼 5层 

3、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4、股权结构：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5、投资方式：以自有资金出资 

6、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从事经营活动）。节水工

程设备生产销售及安装；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农业机

械、机电设备销售及进出口业务。污泥处理、污水处理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

水资源管理技术、水处理技术、生态工程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环境污染

处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委托生产膜、膜组件、膜设备、给排水设备

及配套产品；销售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设备及材料、膜、膜组件、膜设备、给排水

设备及配套产品；水务领域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设立情况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的目的 

通过设立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京蓝科技可以开辟到一条进入智慧环保行

业的渠道，并在其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环保领域业务可以在未来探索出更多与上市公

司在智慧城市运营业务方向的结合点： 

（1）当前环保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现代农业和

数字水利领域，围绕“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依托“物联网、

云计算、智能感知”技术，通过监测、建模、控制，可以有效实现智慧管理。 

（2）拥有以智慧环保、生态农业、智能节水经营方向的子公司，京蓝科技

未来在争取其他项目时也有更大的主动权。 

2、存在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

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子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公司发展多元业务，增强市场竞争

力。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